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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际协同治理视角下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莱茵河流域治理的经验借鉴 

杨丞娟
1
 

（武汉轻工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48） 

【摘 要】：流域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流域协同治理的必要性。府际协同治理不仅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的有力抓手，也是实现长江经济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作为国际上流域治理的成功典范，

莱茵河坚定的治理决心、长远的治理规划、科学的治理方法、完善的规则制度，尤其是流域内各国之间密切合作、

协同治理，为其他国际国内流域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借鉴莱茵河流域协同治理经验，有利于探索实现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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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南京召开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这是继 2016年在上游城市（重庆）、2018年在中游城市（武汉）之后在长江下游城市（南

京）召开的第三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这几次座谈会中，习总书记多次提到“整体性”“系统性”“协同发

展”“协调发展”“协同联动”“协同治理”等发展理念与治理路径，涉及区域（上、中、下游）生态保护、产业布局、要素流

动、城市和城市群、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体制机制等影响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理念指引下，府际协同治理不仅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也是实

现长江经济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作为国际上流域治理的成功典范，欧洲的莱茵河也曾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冲突、难以取舍的困境，也曾经历“先污

染、后治理”的治理过程，但其坚定的治理决心、长远的治理规划、科学的治理方法、完善的规则制度，尤其是流域内各国之间

密切合作、协同治理，为其他国际国内流域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本文从府际协同治理视角，借鉴莱茵河流域协同治理经

验，探索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府际协同机制和路径。 

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府际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 

（一）地理上：流域的自然整体性。 

地理意义上的流域（drainage basin）是指从河流源头到河口结束，由分水线围合而成的集水区域 1。流域是以水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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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土地、生物等自然要素与社会、经济等人文要素组成的环境经济复合系统。[1](p232-236)水的自然流动引致流域内不同地区之

间的先天相关性，流域的干支流之间、两岸之间、上中下游之间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乃至相互制约的关系，也诱发了流域

内各种资源要素的后天联动性，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生活要素、生产要素形成了互动交流、互为补充以及互相协调的需求。流

域通过持续不断地与更大的系统、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系统交换，实现复合系统的自组织和自维持功能，呈现出典型耗散结

构特征 2。因此，整体性是流域的天然与本质属性。[2](p241-244) 

（二）经济上：流域公共资源的外溢性。 

流域的水资源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资源，公共资源是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准公共品，因而也就具有一般公共品的外溢性。

在“经济人”理性的驱动下，流域内各个主体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无序开发、肆意污染的行为必然导致水资源短缺和

水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公地悲剧”。同时，流域水资源的外溢性也很容易造成流域治理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每个地方都

想享受治理成果而不愿意付出相应的治理成本。由此造成的流域治理中的“成本—收益”分离导致地方治理主体只重视本地利

益而忽视“邻壁”利益，只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只重视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利益。[3](p18-25) 

（三）生态上：流域治理的复合生态性。 

流域的整体性与流域资源的准公共品属性决定了流域是一个自然、经济和社会等要素在内的复合生态系统。在这个“社会

—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由水、土、气、生、矿及其相互关系形成的自然子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生存环境；由

生产、流通、消费、还原和调控构成的经济子系统是人类得以持续的有组织有目的活动；由知识、体制和文化构成的社会子系统

是复合生态系统的核心。通过三个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整合，形成三者的耦合协调，实现流域治理协同与可持续发展。[4](p337-345) 

 

图 1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示意图 

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府际协同治理的现实痛点 

（一）因由要素禀赋失衡引发的协同治理源动力不足。 

要素禀赋是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府际协同治理的经济基础，流域内各个地区间因要素禀赋不同而造成的发展不平衡是府际协

同治理源动力不足的基本原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1》的相关数据，在包括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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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中，2020年 GDP总量最高的江苏省为 102718.98

亿元，贵州省为 17825.56 亿元，前者是后者的近 6 倍。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各地的先天资源禀赋差异，包括气候、地质、

地形、水文、环境、矿产等在内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人口、文化、历史、技术和工艺等人文社会基础，是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

的初始诱因；另一方面，在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体制下，包括获取和加工原料及燃料的费用、劳动力成本、运输费用、集聚、地租、

固定资产维修和折旧、借款利率等在内的因素，也会流向生产成本更小的地方，从而强化已有的或者形成新的不平衡。长江经济

带因由要素禀赋失衡引发流域内各成员政府间协同治理的源动力不足。 

（二）因由传统区划壁垒导致的协同治理驱使力不强。 

一方面，传统行政区行政模式最基本的特征是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被约束在刚性的行政区划之中。地方政府行政管辖

范围的行政区划界限就如同一堵“看不见的墙”，使区域经济一体化所需要的资源要素按照市场法则进行跨区域的自由流动被

行政性力量所阻隔，从而出现一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完全相悖的运行态势。[5](p508-514)另一方面，传统的行政区行政中的权力

结构体系建立在“科层制”基本框架之上，服从自上而下、层级节制的基本规则，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单一权威中心结构，强

调权力运行的单向性和闭合性。随着中央行政权力逐渐向地方政府下放，地方政府逐渐拥有制定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和配置资源

的权力；财政制度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具备了相对独立的行政决策权，这就为地方政府间竞争提供了制度

条件。[6](p92-95)与此同时，这种权力运行结构体系也造成了地方对中央的严重依赖，遇到问题，地方政府首先考虑的可能并不是与

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合作、协商或者谈判，而是寄希望于上级的自上而下调解与调控。长江经济带因由传统行政壁垒而引致的地

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流域内各成员政府间协同治理的驱使力不强。 

（三）因由横向协调机制不健全造成协同治理助推力不够。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跨行政区域事务，诸如流域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法律制度冲突、流行病防治、

地区稳定、区域发展等需要地方政府之间协同治理的问题日渐凸显，这些具有外溢效应的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区域公共管理，进

而通过区域公共品的生产与供给来实现。但是区域公共品在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流域内各成员政府普遍存在“搭

便车”的想法和行为，都不想付出治理成本，却希望共享治理成果，从而造成区域公共品生产与供给的持续性不足。同时，随着

我国治理法治化的推进，各级各类法律法规体系趋于完善，但有关政府协同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十分欠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程中就会出现成员政府间权责不清，出现问题推诿扯皮的现象。长江经济带因由横向协调机制不健全造成各成员政府间协同

治理的助推力不够。 

三、莱茵河流域府际协同治理的经验 

莱茵河（RhineRiver）发源于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北麓，流经瑞士、德国、法国、奥地利、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列支敦

士登和意大利等 9个国家，最后在鹿特丹附近注入北海。自 1815年维也纳会议就莱茵河自由航运和取消征收通行费达成原则协

议以来，莱茵河已成为欧洲重要的国际航道，是世界最繁忙、货运量最大的航运通道，被誉为欧洲的“黄金水道”。但从 20世

纪 50年代末起，随着沿线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推进，莱茵河水体遭到严重污染，鱼类几乎绝迹，河水已经到了有毒的程

度，莱茵河因此一度被称为“欧洲的下水道”。[7](p329)1986年 11月 1日，位于瑞士巴塞尔市的桑多兹（Sandoz）化学公司火灾事

故对莱茵河造成的致命性打击让莱茵河流域国家幡然醒悟，开始对莱茵河流域进行协同治理。[3](p18-25) 

（一）莱茵河流域府际协同治理的组织基础。 

为了应对莱茵河流域二战后因由国家工业迅速发展和相应的环境管理工作滞后造成的污染蔓延、生态和财政双重压力，1950

年 7月，由荷兰倡议，与莱茵河干流经过的其他 4个国家——瑞士、德国、法国和卢森堡一起，成立了“保护莱茵河应对污染国

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hineagainst pollution，简称 ICPR)
3
，委员会主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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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员国的部长轮流担任。ICPR 除了在德国科布伦茨市设置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处理日常事务之外，还设置了河流委员会、航

运委员会等政府间的组织，以及由自然保护和环境保护组织、饮用水公司、化学企业、食品企业等非政府间组织成立的观察员小

组，对各国工作计划的实施进行监督，同时还设有许多可将治理、环保、防洪和发展融为一体的技术和专业协调工作组。这些为

莱茵河的污染治理提供了基本的组织保障，在其成立之后的短短几年，ICPR 就从国际性论坛发展成为一个由各国部长组成的国

际性协调合作组织，经过 70多年发展，已成为全球流域治理领域的一个多国间高效合作的典范。 

（二）莱茵河流域府际协同治理的法律保障。 

1963 年，联邦德国、法兰西共和国、卢森堡大公国、荷兰王国和瑞士联邦政府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签订《保护莱茵河不受污

染国际委员会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确立了 ICPR的法律地位，制定了莱茵河保护的法规、标准和条例，为莱茵河污染治理

奠定了法律与合作基础。1976 年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EEC）的加入，使 ICPR 在欧洲的参与性更广泛。根据《协定》的第二条

规定：ICPR 将筹备、编制和利用为确定莱茵河污染的性质、范围和污染源必要的全部调查结果；建议缔约国政府采取适当的措

施保护莱茵河不受污染；在缔约国之间，为今后可能达成的关于莱茵河水体保护方面的协议奠定基础。依据《协定》第十条规定：

委员会将与莱茵河及其支流的有关国际委员会合作，并可以决定与其他水保护组织合作，缔约国政府一致同意：要与保护摩泽尔

（Mosclle）河、萨尔（Saar）河和康斯坦茨（Constance）湖的国际委员会以及莱茵河航运的中央委员会进行合作。在这方面，

应特别努力保持正常的和完善的信息交流。4 

（三）莱茵河流域府际协同治理的整体规划。 

第一阶段：莱茵河行动计划（1987—2000），生态恢复。1986 年，各国协商制定《莱茵河行动计划》，按照这个行动方案，

全流域制定工业安全法规，开始从海岸线到河源全程治理污染，保护莱茵河的生态环境，恢复河流生态系统。1987 年 5 月各参

与国签署了《莱茵河行动计划（1987—2000）：让鲑鱼回到莱茵河》。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到 2000年河流的污染程度减少到 1985

年一半的水平，生态恢复的标准是鲑鱼要回到莱茵河，在河流的上游要能够捕到从大海洄游的鲑鱼。5 

第二阶段：莱茵河行动计划 2020，生态治理。进入 21世纪后，ICPR将莱茵河治理目标提升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2001 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莱茵河流域国家部长会议上，总结了莱茵河流域近 50 年流域综合整治的经验，尤其是近 10 年

来相继开展的一系列流域管理行动计划的成果，批准实施以莱茵河未来环境保护政策为核心的“莱茵河 2020——莱茵河流域可

持续发展计划”，并制订了环境斑块连通计划、莱茵河洄游鱼类总体规划、土壤沉积物管理计划、微型污染物战略等一系列的行

动计划。2000年后，这些行动计划已经从当初迫在眉睫的挑战转向更高质量环境的创建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开发上来。6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莱茵河流域已经由“欧洲最浪漫的臭水沟”变成世界上各大河流治理的样板。莱茵河流域的铅、铵、氮

和磷含量已经大大降低，水质极大改善，环境质量明显提高，工业和船舶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生物多样性得到有力呵护，一些多

年不见的鱼类和水生植物种群重现。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莱茵河中游的宾根到科布伦茨的 65千米长的河段，列为世界

文化多样性景观自然保护遗产。 

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府际协同治理的策略要点 

（一）冲破行政壁垒，构筑组织保障。 

莱茵河流经数个国家，多国间合作是流域治理成功的重要保障。莱茵河流域治理的核心机制 ICPR的成立，这个超越了国界

的国际性协调合作组织为莱茵河流域治理构筑了基本的组织保障，在莱茵河流域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目前，长江经济

带已成立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包括中央层面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8和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和贵州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以及江西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长江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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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领导小组和重庆市推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 9。尽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领

导小组办公室）自成立以来通过小组会议、经验交流、工作现场会、专题会议以及编制发展规划等方式，在统一指导和统筹协调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大事项，督促检查重要工作的落实情况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相比 ICPR而言，

一方面，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组织架构、权力配置、人员安排等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另一方面，横向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协调机制也

未充分建立，在应对诸如环境治理、治安管理、生态发展、要素流动、产业转移等具有强外溢效应的公共问题和事务中仍显乏力。

因此，借鉴莱茵河流域治理的经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冲破行政壁垒，构筑组织机制保障。 

（二）完善规则制度，加强治理约束。 

莱茵河流域国家于 1963年签订的《保护莱茵河不受污染国际委员会协定》（共十六条内容），明确了莱茵河流域治理的对象

（第一条），规定了 ICPR的责任和权力（第二条）、运作机制（第三至七条）、组织内外资源整合利用（第八至十条）、工作总结

报告（第十一条）、费用分摊比例（第十二条）、议事规则、工作语言等（第十三至十六条）。此后，1976年制定的《保护莱茵河

免受化学污染公约》对莱茵河沿岸国家的污水排放做了更加具体与严厉的规定，1987 年由各国部长签订的《莱茵河流域行动计

划》10为莱茵河生态环境恢复工作提供了纲领和指导。此外还有《防治氯化物公约》（1976年）《莱茵河防治化学污染公约》（1976

年）《防洪行动计划》（1998年）《新莱茵河公约》（1998年）《莱茵河保护公约》（2003年）《地下水行动指令》（2006年）《欧盟

防洪行动指令》（2007年）等。这些条约与计划的签订，为莱茵河流域各国间的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法规制度规范约束。2020

年 12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事关长江经济带长远发展的我国首部流域立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保护法》）。《保护法》第四条提出：“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一指导、统筹协调

长江保护工作，审议长江保护重大政策、重大规划，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大事项，督促检查长江保护重要工作的落实情况”。同

时，《保护法》还明确了包括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展改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的横向协调机制，明

确了长江流域从省级行政区域到县级行政区域的责任义务，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治理规则约束。借鉴莱茵河流域治

理的经验，接下来还需要对《保护法》的实施细则进行细化，尤其是涉及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沟通协商、权力划分、责任机制，

也要用法律法规的形式进一步确定。 

（三）做好战略规划，着眼长远发展。 

在构建组织保障和完善规则约束的基础上，莱茵河流域各国通过制定中长期战略计划和短期行动计划实现府际协同治理。

莱茵河流域治理过程中制定的《伯尔尼公约》《莱茵河行动计划》（系列）等都从战略角度规划了莱茵河流域的中长期治理蓝图，

确保了莱茵河流域治理的前瞻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是一日之功，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许多年、

数代人的持续投入与努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确保一

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自 2014 年《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39 号）发

布以来，在国家层面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已经有了一系列规划和战略，接下来要把这些规划和战略一步步一层层落实，需要

流域内省市的实施方案与政策配合。 

（四）转变激励机制，实现有序竞合。 

在官员晋升“锦标赛”体制下，经济指标是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重心，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合作困境乃至恶性竞争的根源。
[8](p33-40)

要想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就要转变激励机制，重塑地方政府间关系模式，使地方政府从以经济绩效为主的竞争转

变为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的良性合作。一方面，从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回应性角度建立考核指标体系，全面引入生态、环保、民

生等指标，实现激励机制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加大对跨行政区域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处理的考核比重，在肯定跨行政区域公共

管理绩效的同时，要对漠视、不作为乃至推诿扯皮的跨区域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的处理给予惩罚，并进行考核记录。此外，还要

打破上级政府作为单一考评主体的局面，要纳入公众、企业、专家、社会组织等多元考评主体，尤其要重视公众与专家的作用，

并培育一些科学的评估机构，促进科学激励模式的形成，实现长江经济带流域内各成员政府间的良性竞合，从根本上扫清流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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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协同治理的障碍。 

莱茵河流域治理的成功经验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说，涉及国与国

的莱茵河流域复杂治理都能够实现协同，那么对于长江经济带仅涉及一国之内的不同行政区之间的关系来说，应该更容易实现

治理上的系统。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流域省市的共同努力与协同发展，只有从规划、制度、组织、法制、激励机制等多

角度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的壁垒，实现流域内府际协同治理，才能够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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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依据地面集水区和地下集水区是否重合为标准，流域可以分为地面集水区和地下集水区，通常所说的流域一般指地面集水

区。 

2耗散结构理论以开放系统为研究对象，着重阐明开放系统如何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具体而言，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

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外界条件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可以通过内部的作用产生自组织现象，使系统从原来

的无序状态自发地转变为时空上和功能上的宏观有序状态，形成新的、稳定的有序结构。这种非平衡态下的新的有序结构就是耗

散结构。 

3 通常所称的 ICPR 指的是 1994 年“保护莱茵河应对污染国际委员会”因由授权范围拓展而更名的“保护莱茵河国际管理

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hine）”，德语为 IKCR，荷兰语为 ICBR，法语为 CIPR。 

4保护莱茵河不受污染国际委员会协定.北大法宝，https://www.pkulaw.com/。 

5鲑鱼是一种要在河流上游产卵，到海洋中生活的水生洄游物种，这种鱼对于水质和生态环境十分挑剔，是河流生态系统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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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指示性物种。只有在上游的河源部分能够钓到鲑鱼，才能说明，全流域的河流污染治理成果是真实的。 

6高琼洁，等.《化冲突为合作——欧洲莱茵河流域管理机制与启示》，载《环境保护》2011年 07期第 61页。 

7莱茵河流域综合治理经验与启示 https://www.sohu.com/a/244702896_99899283。 

8中共中央于 2014年成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设立办公室。 

9地方自 2015年起分别成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其组长均为省委常委或直辖市市委常委成员。 

10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治河观念上把莱茵河全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来进行统一治理和规划。 


